
附件 1

遗嘱、遗赠（扶养）协议真实有效性承诺书

申请人 因继承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

名下坐落为 （权证

号码： ）的不动产权，于 年 月 日向珠海市

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，申请人向不动产登记部门所提交

的遗嘱/遗赠（扶养）协议是被继承人（遗赠人）生前意识清醒的状态下

所立/签订的最后一份遗嘱/遗赠（扶养）协议，对遗嘱/遗赠（扶养）

协议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，我（们）均予以认可。

以上内容真实无误，以上内容如有不实，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法

律后果。

承诺人（全体应到场人员）签名指印：

年 月 日


